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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落實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暨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本所）公務車

輛管理，特依據事務管理規則第七篇暨事務管理手冊─車輛管理

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所公務用汽(機)車（以下簡稱車輛）係指首長專用車、業務專

屬車輛及集中調派之車輛。 

三、業務專屬車輛係指各課、室、隊、所(以下簡稱各單位)因業務專

用之車輛。 

四、各單位調派車輛用途如下： 

(一)三人以上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認有必要者。 

(二)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三)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 

(四)上級長官蒞臨督導考核或需多人作實地勘查工作者。 

(五)其他緊急事故。 

五、集中調派之公務車輛，使用人或駕駛人必須辦理派車程序方得開

車，並詳細記載行車紀錄及加油數量（無則免填）於派車單及車

上車輛行駛紀錄表上，使用完畢後，請使用人或駕駛人於派車單

上簽證，並交還鑰匙予車輛管理員，以備查核，如係緊急調派經

管理員以電話通知者，亦應補辦此項手續。 

六、申請使用公務車輛，車輛使用人最遲應於使用前一天填具派車申

請單，經簽核機關首長或其代理人同意後，轉交行政室車輛管理

人員統一調派。 

七、為確保公務車之行車安全，請駕駛人及搭乘者確實遵守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等相關法規，違反規定因而肇事、處罰鍰者，由違反者

自行負責(擔)。 

八、本所員工因公外出，如有大眾運輸工具可資搭乘者，應儘量乘用

大眾運輸工具。 

九、申請用車人不得指定駕駛人或車輛。 

十、不得以參觀、訪問等與公務無關之理由申請使用公務車輛。但公

務之必要者，經簽請鄉長同意後派車。 



十一、公務車行駛地點以派車單所填地點為限，乘車人如擬赴他處，

應補填派車單。 

十二、下班後，如遇緊急事件需用車輛，用車單位得逕行設法與車輛

管理人員聯絡後派遣之；惟事後應補辦派車手續。 

十三、車輛管理人員，除臨時緊急用車得自由調度外，應按照各單位

送到派車單先後緩急依次調派。 

十四、車輛管理人員及駕駛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之便，擅自駕駛公務

車輛外出，違者予以議處。 

十五、派車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車輛管理人員，得拒絕派車： 

(一)用車事由不詳。 

(二)申請單位主管未核章。 

(三)塗改到達地點。 

(四)日期不符。 

十六、公務車輛肇事者，應保持現場，並立即向附近警察機關

報案，如有傷亡時，應先作救護、救傷等緊急措施。 

十七、車輛管理人員接到報告後，應立即馳赴肇事地點詳細勘查，並

儘可能攝取現場照片，協同處理後，詳填肇事報告單，以為鑑

定責任之依據。 

十八、公務車輛肇事後，應於保險規定時限內通知保險機關辦理賠償

手續。 

十九、交通事故之處理，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十、公務車因公使用完畢，應即停放於本所指定位置，未經核准者，

不得在外停留，如違反此項規定因而肇事遺失者，應由該駕駛

人負賠償責任。 

二十一、鄉長之公務座車，為利鄉務推展及保持機動性，得兼做上下

班交通工具之用。 

二十二、各單位公務車輛管理或使用（駕駛）人員，對所保管、使用

之公務車輛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如有遺失、毀損或因意外

事件而致損失時，除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經

查明屬實外，應負賠償之責任，其賠償價格應以財產購入價

為準，並按已使用之年限折舊計算賠償之。 



二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 

 


